附件
医保基金清算确认书

甲方：十堰市郧阳区医疗保障服务中心

乙方：郧阳区城关百草大药房
乙方（郧阳区城关百草大药房）医保服务权限已于2025年11月26日终止。因贵单位未在规定期限内配合完成对账，故我中心依据单方数据及定点零售药店医疗保障服务约定，对协议存续期间及解除前后的全部医保基金往来款项进行了清算，清算结果如下：

	类型
	项 目
	金额（元）
	备注

	应付医保基金 款项
	质量保证金
	1607.64
	

	
	门诊统筹清算
	
	

	
	门诊慢特病清算
	
	

	
	已结算未拨付金额
	
	

	
	DIP住院清算
	
	

	
	小计(A)
	1607.64
	

	应收医保基金 款项
	违规基金清理
	24408.28
	

	
	末周期拒付/扣款
	
	

	
	预付金追回
	
	

	
	小计(B)
	24408.28
	

	最终清算净额
	净额(C)=A - B
	-22800.64
	


甲方：十堰市郧阳区医疗保障服务中心

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

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
日期：     年  月   日

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，经过30日视为送达。
